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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7月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后）》，本次股东大会以现

场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上午09: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7月25日上午09:15-09:25,0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7月25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源市东源县仙塘镇蝴蝶岭工业城01-11地块公司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公司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建康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9,992,43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8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20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36,614,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5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9,60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998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91,4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

（广州）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二）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1、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4、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5、募集资金总额及发行数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6、募集资金投向；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7、限售期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8、上市地点；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利润的安排；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三）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四）审议《关于公司与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五）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六）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七）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八）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及相关

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九）审议《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59,964,0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反对16,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2％；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6,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225％；反对16,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47％；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十）审议《关于有关主体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十一）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规定，公司股东袁建康、东莞市东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袁伟康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81,170,91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6％；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弃权

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8％。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584,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

份的99.9171％；反对18,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501％；弃权12,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和东瑞股份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瑞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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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7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关大道附100号，公司17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027,4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9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由董事长张林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38,076 95.8532 4,142,485 4.1003 46,850 0.0465

2.00、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34,516 95.6517 4,344,345 4.3001 48,550 0.0482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79,108 95.5969 4,399,753 4.3550 48,550 0.0481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206,468 95.2280 4,774,093 4.7255 46,850 0.0465

2.04、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67,038 95.5849 4,411,823 4.3669 48,550 0.0482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54,446 95.6715 4,266,415 4.2230 106,550 0.1055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89,876 95.2116 4,788,985 4.7402 48,550 0.0482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54,446 95.6715 4,324,415 4.2804 48,550 0.048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408,108 95.4276 4,431,753 4.3866 187,550 0.185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73,516 95.5913 4,376,345 4.3318 77,550 0.076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809,076 95.8245 4,139,785 4.0976 78,550 0.077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180,946 95.2028 4,768,915 4.7204 77,550 0.076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管理层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413,196 95.4327 4,453,315 4.4080 160,900 0.159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06,816 95.6243 4,343,045 4.2988 77,550 0.076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66,816 95.5847 4,343,045 4.2988 117,550 0.116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289,846 95.3106 4,452,015 4.4067 285,550 0.2827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66,816 95.5847 4,343,045 4.2988 117,550 0.11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51,819,166 92.5201 4,142,485 7.3961 46,850 0.0838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51,615,606 92.1567 4,344,345 7.7565 48,550 0.0868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51,560,198 92.0578 4,399,753 7.8555 48,550 0.0867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51,187,558 91.3924 4,774,093 8.5238 46,850 0.0838

2.04 发行股票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51,548,128 92.0362 4,411,823 7.8770 48,550 0.0868

2.05 发行数量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2.06 募集资金用途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2.07 限售期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2.08 上市地点 51,635,536 92.1923 4,266,415 7.6174 106,550 0.1903

2.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51,170,966 91.3628 4,788,985 8.5504 48,550 0.0868

2.10 决议有效期 51,635,536 92.1923 4,324,415 7.7209 48,550 0.0868

3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51,389,198 91.7524 4,431,753 7.9126 187,550 0.3350

4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1,554,606 92.0478 4,376,345 7.8137 77,550 0.1385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51,790,166 92.4684 4,139,785 7.3913 78,550 0.1403

6

《关于公司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等相关协议》的议案

51,162,036 91.3469 4,768,915 8.5146 77,550 0.1385

7

《关于公司管理层与贵阳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

效条件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

51,394,286 91.7615 4,453,315 7.9511 160,900 0.2874

8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51,587,906 92.1072 4,343,045 7.7542 77,550 0.1386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51,547,906 92.0358 4,343,045 7.7542 117,550 0.2100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51,270,936 91.5413 4,452,015 7.9488 285,550 0.5099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51,547,906 92.0358 4,343,045 7.7542 117,550 0.21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2.01-2.10）、3、4、9、10、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表决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2.01-2.10）、3、6、7、8，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冠、何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603458� � � � � � �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3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7月25日在公司十六楼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张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

议通知和材料于2022年7月20日以专人送达和通讯的方式发出。

出席会议董事达到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成立民航设计分院》的议案

根据《贵州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中提出公司的使命是为综合交通和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全过程解决方案，董事会决定成立民航设计分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成立铁路设计分院》的议案

根据《贵州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结合公司“十四五”战略发展规划中提出公司的使命是为综合交通和城乡基

础设施建设提供全过程解决方案，董事会决定成立铁路设计分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 �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70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15:00。

②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7月2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28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晓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盾安

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98名，代表股东9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30,214,137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7.8071％。 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2名，代表3名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61,053,2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36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69,160,9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442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9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0,784,7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62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623,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77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6人，代表股份169,160,9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4429％。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12个议案，其中议案1-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72,8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电器” ）、公司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控股” ）作

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72,8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0％；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7,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1％；反对18,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7,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91％；反对18,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1％；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6�锁定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8�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09�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2.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

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7、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8、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更新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704,7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2％；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6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9％。

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5,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5％；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5,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5％；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0,124,5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1％；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回

避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5,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5％；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免于发出收购要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5,1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5％；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5％。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公司股东盾安控股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 格力电器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的29.48%；盾安控股持有公司89,069,41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695,1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5％；反对1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0％；

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8,143,73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8％；反对1,63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83％； 弃权77,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 （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9％。

公司控股股东格力电器作为关联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回避表决,持有公司270,36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074,32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985％； 反对1,632,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560％；弃权7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5％。

三、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 �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22-071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1%的

公 告

公司股东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3日收到公司5%以上股东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薪原智勇” ，为公司实施《事业合伙人计划》的持股平台，锁定期已于2022

年1月13日届满）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薪原智勇自2022年7月18日至《告知函》出具日，已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101,8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3%，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店口镇工业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31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7月18日-2022年7月22日

股票简称 盾安环境 股票代码 002011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310.1855 1.43

合 计 1,310.1855 1.4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906.9416 9.71 8,906.9416 9.71

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501.3662 1.64 191.1807 0.21

姚新义 130.0104 0.14 130.0104 0.14

合计持有股份 10,538.32 11.49 9,228.13 10.0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408.31 11.35 9,098.12 9.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0104 0.14 130.0104 0.14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信息披露义务人：诸暨市薪原智勇商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07月2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88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6年06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加丰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中加丰润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07月18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第4次分红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A 中加丰润纯债债券C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2881 002882

截止基准日下

属基金份额类

别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682 1.1407

基准日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37,382,429.85 36,583,354.14

本次下属基金份额类别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10 0.25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07月27日

除息日 2022年07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07月28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

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由红利转得的基金份额将以2022年07月27日除权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

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22年07月28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本公司对红利再投资所产生的基金

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2022年07月29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投资者分配

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1、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2、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权益登记日当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日申

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分红。

3、投资者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各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不含2022年07月27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希望修改分红方式，请务必在2022年07月27日前(不含2022年07月27日)到销售网点办

妥变更手续。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95526（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均可拨

打）网站：http://www.bobbns.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

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

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

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7月26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 �证券简称：常山北明 公告编号：2022-033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及转融通出借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

公司股东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李锋先生、 应华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2年7月25日收到公司5%以上大股东北京北明

伟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明控股” ）出具的《北京北明伟业控股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变动情况的告知

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北明控股、李锋、应华江

住所（北明控股） 北京市石景山区永引渠南路18号院北明软件园A座3层

住所（李锋）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六号华亭嘉园

住所（应华江）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31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7月3日至2022年7月19日

股票简称 常山北明 股票代码 000158

变动类型

（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 减持及转融通出借股数（万股） 减持及转融通出借比例（%）

北明控股 3,233.31 2.02

其中：减持数量及比例 966.67 0.60

转融通出借数量及比例 2,266.64 1.42

合 计 3,233.31 2.0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间接方式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执行法院裁定□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继承□

赠与□ 表决权让渡□

其他√（请注明）转融通证券出借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北明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17,784.93 11.13 14,551.62 9.1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784.93 11.13 14,551.62 9.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李锋

合计持有股份 1,143.83 0.72 1,143.83 0.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43 0.09 285.96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1.40 0.63 857.87 0.54

应华江

合计持有股份 1,148.29 0.72 1,148.29 0.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98 0.09 287.07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05.31 0.63 861.22 0.54

合计持有股份 20,077.05 12.56 16,843.74 10.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070.35 11.30 15,124.65 9.4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06.70 1.26 1,719.09 1.08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

划

是√ 否□

受北明控股及一致行动人委托，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1日和2022年3月29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和《关

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2021年7月3日至2022年7月

19日期间， 北明控股及一致行动人实际减持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开展情况与上述两次披露的意向、承

诺及计划一致。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

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说明

受北明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委托，本公司于2021年6月1日和2021年9月5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

大股东、董事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和《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董事减持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5），自本次权益变动开始时间2021年7月3日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成2021年9

月13日， 北明控股及一致行动人李锋先生、 应华江先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666,73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60%。

2022年3月29日，受北明控股委托，本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参与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7），至本次权益变动截止日，北明控股出借股份为22,666,4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42%。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6日


